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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6800A_1120002748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20002748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20002748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新制年資退撫給與撥付作業

要點」(原名稱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撥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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